
销售中产品没有办理3C认证后果是什么

产品名称 销售中产品没有办理3C认证后果是什么

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-法规服务CRO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源五路宝新科技园一期2#一层

联系电话 18123723986 18123723986

产品详情

对于3C认证有部分企业还不是很了解的，导致目前市场上面还是有的产品是没有3C认证的，那么对于没
有3C认证产品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谈谈探索采取退市、召回手段的可能性。

销售中产品没有办理3C认证后果是什么

召回是指产品的生产商、销售商或者进口商在其生产、销售或进口的产口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、财产安
全的缺陷时，依法将该产品从市场上收回，予以销毁或者免费对其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制度。我国《产品
质量法》对缺陷产品的管理没有规定召回制度。2004年，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
规定》。2007年，国务院令第503号第九条规定了召回制度。按照国务院的要求，国家质检总局于2007年8
月27日公布并正式实施了《食品召回管理规定》。2009年，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正式确立了食品
召回制度。

省局认为，工商部门在实际工作应把握以下四点：

1、召回产品的范围可以参照国家质检总局的解释。

2、产品召回制度针对的是产品缺陷(包括设计缺陷、指示性缺陷等)，而非产品瑕疵。召回的不是所有的
“不合格产品”，而是“缺陷产品”，即在产品设计上出现失误或在生产线某环节出现问题，存在可能
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产品。

3、产品召回的程序一般分为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2种，前者是指生产商自行发现或者接到销售商通知后
发现其产品存在缺陷时，立即停止生产经营，召回已上市销售的产品，采取补救、无害化处理、销毁等
措施，并将产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县级以上质量监督部门；后者是指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管理
部门发现生产商、销售商未按规定召回或者停止经营时，可以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。

4、在实际操作中应注意：①产品召回的决定权一般在生产商；②对于食品召回，工商部门应当按《食品
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2、3、四款的规定执行：一是发现食品经营者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立即
责令停止经营，并督促其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，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；二是食品生产者



决定召回的，督促食品经营者按销售台帐记录信息配合食品生产者组织召回；三是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
被责令停止经营或者责令召回后仍不执行的，依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八十五条第1款第（十）项进行处罚
。

关于退市，目前只有工商办字[2007]176号文件中提到过，但是该规范性文件效力层次低，而且可操作性
不强。因此也不适合采取上述手段进行监管。

个人认为，对销售无3C认证的《目录》产品，在不抽检的情况下，采取“查封、扣押”等行政强制措施
或者采取责令退市、召回等手段，执法风险会很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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